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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舶 461
厂 XXX 研

制保障项

目

2,870.00 2,870.00 2,871.00 28,700,000.00 局财审决

[2014]1554 号

关于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

公司四六一

厂 XXX 研制

保障条件建

设项目竣工

财务决算的

审计决定

2
船舶 461
厂综合技

改项目

3,980.00 1,405.00 4,005.00 14,050,000.00 船审[2015]140 号

关于转发国

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关

于船舶四六

一厂综合技

改建设项目

竣工财务决

算的审计决

定》的通知

3

船舶 461
厂大型水

面舰船研

发平台建

设项目

18,115.00 18,115.00 18,396.83 181,150,000.0
0

局财审决[2018]317
号

关于船舶四

六一厂新一

代大型水面

舰船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

竣工财务决

算的审计决

定

4

船舶 461
厂“高新三

期工

程”XXX 生

产能力建

设项目

6,840.00 4,450.00 7,209.68 44,500,000.00 局财审决

[2017]1198 号

关于船舶四

六一厂“十

二五”“高新

三期工程”
等武器装备

生产能力建

设项目竣工

财务决算的

审计决定

5

船舶 461
厂“高新二

期工程”和
XXX 生产

能力建设

项目

5,615.00 3,650.00 5,701.68 36,500,000.00 局财审决

[2016]1302 号

关于船舶四

六一厂"十
二五”“高新

二期工程”
和 XXX 生产

能力建设项

目竣工财务

决算的审计

决定

6

船舶 461
厂 XXX 基

础研究条

件建设项

目

2,980.00 2,980.00 3,010.30 29,800,000.00 局财审决[2017]791
号

关于船舶四

六一厂 XXX
基础研究条

件建设项目

竣工财务决

算的审计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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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展海洋

工程配套

设备产业

94,500.00 60,000,000.00 未出报告

小计 134,900.00 39,470.00 41,194.49 394,700,000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二)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无

(三)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

无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确定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

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资产在不同市场的价值可能存在差异。本次评估一般

基于国内可观察或分析的市场条件和市场环境状况。本次评估选择该价值类型，

主要是基于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假设及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

本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指所约定的评估范围与对象在本报告约定的价值

类型、评估假设和前提条件下，按照本报告所述程序和方法，仅为本报告约定

评估目的服务而提出的评估意见。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是 2018年 8 月 31日。

此基准日是委托人在综合考虑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规模、工作量大小、预计

所需时间、合规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评估基准日的确定对评估结果的影

响符合常规情况，无特别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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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拨资金明细账，并与国拨资金使用单位的账务进行核对，确认国拨资金金额

的准确性；评估人员核实了国拨资金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目前国拨资金建设

项目已经完工，账务处理符合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规定，资本公积账面

价值完整准确。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国拨资金-资本公积评估值为394,700,000.00元。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我公司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选派资产评估人员，组成资产评估项目组，

整个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托、资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

具体过程如下：

(一)前期准备阶段

1、 我公司与委托人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

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达成协议，并与委托人协商拟定了相

应的评估计划；

2、 配合企业进行资产清查、填报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等工作。评估项目组

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资产进行详细了解，布置资产评估工作，协助企业进行纳

入评估范围资产申报工作，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确定评估重点，拟定

评估方案和基本评估思路。

(二)现场评估阶段

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单位的经

营管理状况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具体工作如下：

(1)听取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纳入评估范围资

产的历史及现状，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技术状态等情况；

(2)对企业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进行征询、鉴别，并与企业有关财务记录数

据进行核实；对发现的问题协同企业做出调整。

(3)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产权证明文件资料进行查验，对权属资料

不完善、权属不清晰的情况提请企业核实或出具相关产权说明文件。







































































进行评估，为该项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项目所对应的国拨资金。

评估范围：包括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使用的“船舶 461厂综合技改项目”等七个项目的国拨资金。该等国拨资金为

政府相关部门拨入的专项建设基金，为国有独享性质。产权持有人为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使用单位为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国拨资金建设项目已完工转固，按照财政部基本建设

财务管理的规定，国拨资金已全部结转至资本公积科目核算。各项纳入评估范围

的国拨资金详情如下：

序

号

项目情况 审计验收情况

备注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金额（万

元）

其中：国

拨投资

金额（万

元）

完成投

资金额

（万元）

转资本公积

金额（元）
相关文号

1

船舶 461
厂 XXX 研

制保障项

目

2,870.00 2,870.00 2,871.00 28,700,000.00
局财审决

[2014]1554号

关于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

公司四六一

厂 XXX 研制

保障条件建

设项目竣工

财务决算的

审计决定

2
船舶 461
厂综合技

改项目

3,980.00 1,405.00 4,005.00 14,050,000.00 船审[2015]140号

关于转发国

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关

于船舶四六

一厂综合技

改建设项目

竣工财务决

算的审计决

定》的通知

3

船舶 461
厂大型水

面舰船研

发平台建

18,115.00 18,115.00 18,396.83
181,150,000.0

0
局财审决[2018]317
号

关于船舶四

六一厂新一

代大型水面

舰船研发平



设项目 台建设项目

竣工财务决

算的审计决

定

4

船舶 461
厂“高新三

期工

程”XXX 生

产能力建

设项目

6,840.00 4,450.00 7,209.68 44,500,000.00
局财审决

[2017]1198号

关于船舶四

六一厂“十

二五”“高新

三期工程”
等 XXX 生产

能力建设项

目竣工财务

决算的审计

决定

5

船舶 461
厂“高新二

期工程”和
XXX 生产

能力建设

项目

5,615.00 3,650.00 5,701.68 36,500,000.00
局财审决

[2016]1302号

关于船舶四

六一厂"十
二五”“高新

二期工程”
和 XXX 生产

能力建设项

目竣工财务

决算的审计

决定

6

船舶 461
厂 XXX 基

础研究条

件建设项

目

2,980.00 2,980.00 3,010.30 29,800,000.00
局财审决[2017]791
号

关于船舶四

六一厂 XXX
基础研究条

件建设项目

竣工财务决

算的审计决

定

7
发展海洋

工程配套

设备产业

94,500.00 60,000,000.00 未出报告

小计 134,900.00 39,470.00 41,194.49 394,700,000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四、关于评估基准日的说明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确定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8年 8月 31日。

五、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的说明

无。








